
4.1.9 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
本条为新增条文。本章从安全、耐久等方面提出评价要求，安全耐久相关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强制

性工程建设规范《工程结构通用规范》GB 55001、《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》GB55002、

《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》GB55003、《组合结构通用规范》GB55004、《木结构通用规

范》GB55005、《钢结构通用规范》GB 55006、《砌体结构通用规范》GB 55007、《混凝土结构通

用规范》GB 55008、《燃气工程项目规范》GB55009、《供热工程项目规范》GB55010、《建筑环

境通用规范》GB 55016、《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》GB 55020、《民用建筑通用规范》GB 

55031、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GB 55037等的规定。

本条的评价方法：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；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。 




